
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102 學年度 

第 2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3年 4月 16日(星期三)中午 12時 

地點：水保一館 215專討室 

主席：馮主任正一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王芝鈺 

出席人員：本系教職員、系總幹、研究所各級班代 

 

一、 報告事項 

1. 恭喜 3-4月份壽星，林德貴老師、詹勳全老師、王芝鈺、

林永堂，生日快樂。 

2. 為提升本系招生成效，經招生小組暨試務工作委員會擬

定招生行動方案並於今年暑假舉辦水保營。 

3. 報告本系招生策略改善方案。 

A. 加強招生標準、提高招生量。 

B. 建議學校施行大學與碩士 5年一貫。 

C. 「大專生參與國科會計畫」申請通過的學生，可以

用來抵本系大三暑假的實習課，鼓勵大三學生多做

研究。 

 

二、 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推薦系所自我評鑑委員 10-12位。(系主任交議) 

說  明：根據本校院、系所及學位學程自我評鑑施行細則第五條辦理。 

決  議：本系推薦 13位委員。 

 

案由二：研究所外語能力畢業條件證書採認年限。(畢業資格審核小

組提議) 



說  明： 

1. 國立中興大學學生英文能力畢業標準檢定辦法第二條「本辦

法適用對象為 98 學年度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。研究所（學

位學程）學生由各系所自訂畢業條件。」及第三條「學生達

到以下英文能力檢核標準之一者，為通過本校英文能力畢業

標準檢定，本校各院、系、學位學程得自訂較高畢業英文標

準。  

一、本校英文能力檢定考試及格。  

二、「托福紙筆測驗(TOEFL ITP)」523 分（含）以上。  

三、「托福電腦測驗(TOEFL CBT)」193 分（含）以上。  

四、「托福網路測驗(TOEFL IBT)」69 分（含）以上。  

五、「國際英語測驗(IELTS)」5.5 級（含）以上。  

六、「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(Cambridge Certificate)」PET

（含）以上。  

七、「多益測驗(TOEIC)」670 分（含）以上。  

八、「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」中高級初試（含）以上。  

九、其它經教育部認定之證照種類，測驗標準均需等同於中

高級初試(含)以上。 」 

2. TOEIC測驗成績單或成績證書並沒有規定有效期限。成績的

使用期限認定，皆視各學校、企業或機關團體自行訂立之標

準而定。 

3. GEPT 證書永久有效。有關成績採用與否及採認年限等規定

請直接洽詢成績採用單位。 

決  議：研究所之學生只要達到國立中興大學學生英文能力畢業標準

檢定辦法第三條第一款到第九款其中一款，即滿足本系英語

能力畢業標準，無論是否在在學期間取得資格，就學前取得

亦可。 

 



案由三：擬修訂碩博士班畢業資格明細表「英語能力畢業標準」，提

請討論。(畢業資格審核小組提議) 

說  明： 

1. 依本系畢業資格審核小組 103年 3月 13日會議決議辦理。 

2. 修改本系 102 學年度起之碩博士班畢業條件明細表「英語能

力畢業標準」為：外語能力至少需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

初試、日文檢定三級，或大二以上英文課程 4學分。說明如

下： 

(1) 102學年度原始規定為：外語能力至少需通過相當全民英

檢中高級初試、日文檢定三級，或除大一英文外，取得

外文系之相關英文課程 6學分為標準。 

(2) 英文課程之學分大部分為 2學分，如下表所示。若調整為

4學分，修兩堂課程即可滿足畢業條件。 

(3) 學生為達 6學分之標準須修習 3門課，一學期以 18週計，

修習 3門課所需時間為 108小時，影響學生準備畢業論

文進度。 

決  議： 

1. 本系碩士班無須英語能力畢業門檻。 

2. 103 學年度起入學之博士班標準修改為「外語能力至少需通

過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、日文檢定三級，或大二以上英

文課程 6學分」。 

 

案由四：修改本系研究生申請指導教授及論文口試申請相關規定。(畢

業資格審核小組提議) 

說  明： 

1. 依本系畢業資格審核小組 103年 3月 13日會議決議辦理。 

2. 擬修改本系 102年 10月 29日系務會議案由一決議(如底線標



註處)： 

(1) 學位授予法第十一條第三款及第十二條第三、四款所指

「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」，係以在相關機關(構)等單位

服務，且三年內有學術論著發表者。 

(2) 本系 專任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皆 可擔任本系研究生

之指導教授。(※該決議原為：本系專、兼任老師(包含教授、

副教授、助理教授)均可擔任本系研究生指導教授。) 

(3)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名單及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

單審核授權畢業資格審核小組辦理。 

決 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 

三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 

四、 散會：下午 1時 5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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